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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S公司及关联机构L公司都是
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人，两家公司共备案
了数十只私募基金。监管部门检
查发现 S公司存在公开宣传、向
非合格投资者募集、承诺最低收
益等违法行为，非法集资特征明

显。虽然给S公司打款的自然人都备
注了购买私募基金产品，但均不是S
公司在基金业协会产品备案中显示的
投资人。大量自然人直接打款到S公
司账户，数额从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
不等，打款的备注均为购买私募产
品。上述自然人直接打款到管理人自
身的银行帐户而非托管券商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户，显然不符合正常的私募
基金购买方式。S公司账户汇集的资
金，小部分被用做缴纳物业水电等公
司日常运行费用，其余大部分转出到
股东个人账户，被拆散成数千元一笔
打往多个个人户，或转给关联方、其
他股东等，还有的用于购买汽车、房
产等消费。

点评与提醒
在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投资

者必须“擦亮眼睛”，正确认识私
募，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一要看人。购买私募基金产品
前，通过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了解私
募机构。不能仅仅依据办公场所的装
修档次及工作人员的着装品质，要仔
细了解高管人员的职业背景、学历情
况、从业经历等信息，不要盲目地相
信“有关系”“有资源”。

二要看产品。自觉抵制“保本保
收益”“高收益无风险”“快速致富”
等噱头诱惑。如果私募基金宣传推介
材料中含有“定期付息、到期还本”
等字眼，或是私募基金管理人、其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关联方直接或间接
承诺“保本保收益”，即提示这是一
个违规产品，请勿购买。

三是看合同。要重点关注合同中
是否明确提示投资风险、投资范围或
投资标的，核实相关条款与宣传推介
内容是否一致，是否托管，是否约定
纠纷解决途径等。

四是量力而行“不贪小利”。在
满足合格投资者标准的前提下，再选
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五是文件签署“不走过场”。投
资者应当认真对待有关个人投资者资
格审查等适当性审查环节，充分认识
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风
险测评调查问卷等的重要性，认真审
阅合同条款。

六 是 投 资 前 后 “ 不 做 甩 手 掌
柜”。投资者应充分了解所投产品，
知道买的是谁的产品，与谁签约，由
谁管理，资金划到何处，具体投向何
方。发现管理人管理基金存在违法违
规情况的，及时向监管部门反映。

案例33

案例11
2016年，监管部门在私募基金网

络排查中发现，X系投资运营“X系股
权投资”网站，在网站公开发布了私
募基金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和申购预
约按钮等基金产品宣传和募集信息，
涉嫌以私募基金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活
动。根据该线索，监管部门立即启动
现场检查程序，发现X系投资所管理
的某一只基金投资者人数超过1200
人，另一支基金投资者人数超过300
人。其中第一只基金募集账户中有700
多笔约2500万元的转账来自个人账
户，涉及人数近600人，且募集账户收
到的转账金额近87%在10万元以下，
其中1万元、2万元的较为普遍。监管
部门对X系投资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并与公安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当地
街道办，联合行动控制其经营活动，
逐步缩小涉案资金规模，将渉众风险
降低到最低水平。目前，X系投资涉嫌
非法集资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18年，广东中证投资者服务与
纠纷调解中心收到多份广州Y投关于
产品延期兑付的投诉，监管部门以此
为风险线索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中
发现两只未备案基金。根据现场获取
的资料，再调取基金合同中载明的募
集账户流水，发现该公司至少向120
名以上不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经现
场检查核实，公司公开宣传,承诺保本
保收益,向不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未
实际用于对外投资，而是将资金用于
支付房租等日常经营、拖延兑付投资
者资金等行为。在对公司负责人监管
询问后得知，公司背后实际控制人有
非法集资前科。监管部门及时采取了
监管措施，责令公司清退非法募集资
金。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广州Y投涉
嫌非法集资立案侦查。

点评与提醒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非法集资

并非多么神秘的骗局，套路纵然花样
百出，其实均跳不出“公开宣传”“承
诺保本保收益”“向不合格投资者募集
资金”等三个最显著的特征。希望投
资者在选择投资产品的过程中，可以
看清非法集资的本质，远离以“私募
基金”名义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M公司及其关联私募机构以投资实
际控制的多家公司股权的名义设立私募
基金募资，待资金到位后迅速转出至M
公司控制的资金池内挪作他用，仅有少
部分资金投向合同约定的标的项目。募
集过程中，公司夸大投资收益、误导保
本保息，投资金额越大，承诺收益越
高，吸引投资者尤其是自然人投资者大
量涌入。M公司及其关联私募机构共发
行私募基金百余只，募集资金数十亿
元，主要用于还本付息、维持高成本运
营、核心团队成员挥霍等。目前，公安
机关已对M公司相关案件进行立案调
查，主要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截至
案发，公司尚有巨额资金缺口，多只基
金到期无法兑付，近千名投资者遭受了
本金、利息无法偿付的巨额损失。

湖南N私募机构发行多只契约型基
金产品，均未到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手
续。投资金额一般10万起，有的甚至最
低只需5万元，远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
100万元投资门槛。此外，基金没有固
定的募集账户，而是通过自然人账户、
POS机刷卡方式募集。该机构通过微信
公众号、公司APP等形式，公开宣传基
金产品，尤其是未备案的基金产品。向
投资者承诺最低收益，同时约定每月、
每季或者每半年返还固定收益，年化收
益率一般12%左右。该机构目前已被监
管部门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并以涉嫌非法
集资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置。

点评与提醒
都说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只有一步

之遥，但细致分析二者有明显区别。投
资者需要炼就“火眼金睛”，做到明规
则，识风险。

一、是否低于投资门槛。《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私
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投资于
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得低于100万元”。

二、是否公开募集。私募基金只能
向特定对象募集，不得公开宣称，打广
告，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三、是否承诺保本保收益。任何投
资都是有风险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私
募基金销售机构向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是背离私募投
资基金本质的。

四、是否登记备案。私募基金管理
人及其基金产品应当在基金业协会登记
备案，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业协会官网
查询私募基金及其管理机构信息，对于
未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基金
产品，要坚决远离。

案例22

听起来颇为高大上的
“私募”概念，在现实中，
往往被不法分子拿来挂羊
头卖狗肉。近年来，打着
“私募基金”的幌子进行
非法集资的行为时有发
生，不法分子骗取投资
者钱财后，立刻挥霍一
空或者携款逃跑，给投资
者带来惨重的损失。监管
部门通过本报提醒投资者，辨
真伪、识风险，远离非法集资
陷阱。

远离“伪私募”
守住“钱袋子”
警惕美丽的“私募”外衣下

有非法集资的大坑
记者 周静


